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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庭代际关系脱嵌化诱因与效应分析 
王海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基于山东、山西、湖北等地的实地调查表明：代际关系脱嵌化已成为目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向；

代际关系脱嵌化表现为代际双方在经济、情感以及精神层面的独立性，以及代际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去关联性和双

弱关系。代际关系脱嵌化的经济社会诱因是农民家庭财产的个体化以及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其最直接的社会效

应是农村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转向自主养老。尽管农民自主养老状况可能在经济供养层面有所好转，但普遍遭遇

风险抵抗能力不足、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困难、老年人精神福利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国家采取更多措施予以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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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ment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relation deintercalation among generations  
WANG Haijua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Rural Govern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Shandong, Shanxi, Hubei province and other places show that the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deintercal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rural family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The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deintercal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ependence in the economic,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and obvious 
uncorrelation and weak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ons.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centives are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peasant family property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 values, and the most direct social effect is that the family endowment 
turn to independent endowment. Although the economic support level of their independent endowment has improved, 
peasants still universally suffer from insufficiency of risk resistance ability, the difficulty of care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and the lack of the spiritual welfare, so it is agent for our state to take mor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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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代际关系是家庭诸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形

式，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1]。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

传统模式是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

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代际之间形

成了紧密的内含情感和责任伦理的关系[2]。费孝通

所概括的“反馈模式”是亲子两代之间基于公平原

则展开的跨时空的交换关系。郭于华用交换关系对

                                                        
收稿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资助项目(14JID030)；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15CRK020) 
作者简介：王海娟(1987—)，女，湖北黄石人，博士研

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土地制度。 

反馈型代际关系进一步阐释，认为传统社会中代际

交换内容包括物质性交换、仪式性交换、情感交换、

文化资本交换、象征性交换，因而代际交换不仅有

通过互惠而取得利益上的满足这种表层交换，更有

充满人情味的美好情感的交流，慈爱与孝敬是亲子

间互相给予和获得的重要内容[3]。 

近年来农民家庭代际关系正发生剧烈变动。农

村养老问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运行中正在

发生变异。虽然付出与回报的对等仍然是一个基本

的公平理念，但“给”与“还”的实际内涵，即可

交换资源有了分歧，年轻人更加注重物质交换，更

加看重现时现报和物质层面的交换[3]。农民家庭代

际关系在经济层面可能仍然保持均衡，但代际之间

的反馈或者交换在伦理层面已经失衡，交换型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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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逐渐由责任伦理转变为工具理性[4]。农民家庭

代际关系不断去伦理性与失衡成为当前农村代际

关系最显著的变动方向[5]，表现为代际关系的下位

运行[6]，恩往下流和不对等交换等[7]，比较极端的情

况便是代际剥削关系[8]。 

不管是反馈型代际关系，还是交换型代际关系

或是代际关系失衡，都表明代际之间是镶嵌在一起

的，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代际关系的具体形

态不同。在反馈型代际关系中，代际关系均衡且内

含伦理责任。交换型代际关系表明子代对父代在伦

理和情感层面的疏离，但是子代对父代在经济上还

保持着交换关系，父代对子代还存在伦理责任。在

失衡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传宗接代观念和伦理责任

使得与子代的不均等关系和代际剥削能够继续维

系[9-10]。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出现代际

关系脱嵌化现象，即代际之间在各个层面丧失了关

联性，子代与父代之间几乎不存在关系，当子女结

婚之后代际之间的独立性尤其彻底，对农民家庭和

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许正是贺雪峰、杨华

等预言的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即将出现新型的低度

代际平衡 [11-12]。他们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现象，但

并没有揭示这种新型代际关系的实践形态。基于

此，笔者拟根据在山东、山西、湖北、广西、河南、

浙江等地农村进行的案例调查，探讨农民家庭这一

新型脱嵌化代际关系的内涵、诱因及其社会效应。 

二、代际关系脱嵌化的表现及其内涵 

代际关系脱嵌化涉及到子代与父代双方的行为，

是双方行动的结果。当前农村代际关系脱嵌化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父代对子代的抚养义务与资

助，二是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与行为。父代对子代

的抚养义务与资助包括将子代抚养成人、完成婚嫁以

及子代婚后的资助。子代的赡养行为主要包括经济供

给、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三个方面。 

代际关系的脱嵌化在父代的行为上表现为：父

代将子女抚养成人并供子女上学，在能力范围内为

子女结婚提供住房和结婚时的花费，但是并不会把

所有的资金都花在子女身上；在分家时父代留下相

当一部分资金，甚至留下所有的资金，并瞒着子代

积攒养老金，即使子女经济困难时也不愿拿出来资

助子女；子代结婚后父代在不影响自己养老的前提

下帮助子代，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代不会帮忙子代

照顾小孩，父代的经济实力比子代强。从以上父代

的行为可以看出，父代并没有如传统社会伦理要求

来承担无限的责任和倾其所有支持子代生活，而是

将自己生活满足和养老需求放在第一位，在满足自

己养老的前提下才会资助子代家庭，如案例1所示。 

案例 1：朱全
①
，89 岁，浙江宁波市福村人，

有 2个儿子 1个女儿。朱全年轻时是当地有名的造

船人，后来又养珍珠，积蓄了一大笔钱，2013 年时

有银行储蓄 30 多万元。1984 年朱全与两个儿子分

家时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没有给儿子修建房

屋。朱全的大儿子较为贫困，建房时向朱全借钱，

朱全害怕儿子不还，没有借钱给大儿子。2007 年朱

全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储蓄用不完，就分了 8万

元给子女。 

代际关系的脱嵌化在子代的行动上表现为：子代

对父代缺乏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料，只承担最

低限度的物质层面的供给，也有不供给物质而导致老

年人饿死的现象；子代单独居住和生活，即使父代只

有一个儿子也是如此，这种独子分家行为一定程度上

得到一些农民接受和认同。与内含伦理、感情与责任

的反馈型养老相比，子代反馈给父代的情感、帮助、

资金等较少，只是在父代没有劳动能力和积蓄的情况

下给予保证生存的口粮，而父代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很短，子代的赡养也可以说是几近

于无了。如案例2所示，虽然与代际关系失衡情况下

子代对父代的剥削与虐待相比，在代际关系脱嵌化

中，子代对待父代比较冷漠，但并不存在激烈的代际

冲突。 

案例 2：河南周口市彭村是城郊村，农民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农民普遍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农

民一般为独子家庭，但是老年人基本上都“单过”，

一些没有房屋的老年人只能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搭

建小房子居住，“儿子媳妇住楼房，老头婆子住地

头”是当地的普遍现象。在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的

时候会选择单独生活，子女不会去照料老年人，更

没有嘘寒问暖和孝敬尊重。很多老人反映即使是居

住在一起，子女也几乎不来看望自己。当老年人生

活无法自理的时候，部分老人会和子女生活在一

起，但是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部分生活无法自理

的老人继续单独居住，由子女轮流给老人送饭，除

此之外子女与老年人就没有关联了。老年人对养老

的要求也很低，只需要满足物质性的需求就行了，

“只要媳妇不骂你，不生你气，你就万幸了。” 

从代际双方的行动可以看出，代际双方只保持

最低限度的关系，代际关系在经济、情感以及精神

层面上存在独立性。尤其是在子女婚后，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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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亲戚关系没有区别。与反馈型和失衡型代

际关系相比，代际关系的脱嵌化在养老上的表现不

在于当老人瘫痪在床时子女是否来照料，而在于有

些农民对子女养老已经不再期待的心理认知以及

提前为自己养老做准备的行动。他们从心理认知以

及行动上已经主动将自己的生活从子女的家庭中

独立出来。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上不需

要子代供养，关键还表现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独

立。他们认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不一定是幸福的，

子女也身边也不一定孝顺。幸福的晚年生活不是儿

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将自己的养老与幸福寄托在子

女身上是“想不通”的表现。因而，他们不仅主动

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还主动选择对待子代的方

式，对子代有保留的付出，代际关系从之前的双强

关系转化为双弱关系，如表 1所示。 

表1  三种类型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模式 父代对子代 子代对父代 

反馈型 强关系 强关系 

失衡型 强关系 弱关系 

脱嵌型 弱关系 弱关系 

代际关系不断弱化的过程都可以看做是代际

关系脱嵌化的过程。首先是代际关系从伦理和情感

层面的脱嵌，接着是在经济层面的脱嵌；首先是子

代对父代的疏离，接着是父代降低了对子代的伦理

责任。然而，即使在失衡的代际关系中农民仍然对

子女赡养存有期待并且仍然依赖家庭养老，代际之

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代际关系脱嵌化意味着代际

之间独立性极大增强，尤其是当父代主动从子代家

庭中独立出来，不再期待子代赡养，代际关系去关

联性并呈现弱关系-弱关系时，可以称为是完全脱

嵌化。 

从时间上来看，代际关系脱嵌化始于农村现代

化变迁。从空间上来看，因为不同农村地区经济社

会变迁速度以及农民家庭观念存在有差异，代际关

系脱嵌化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

比较明显。如果说在经济落后地区，代际之间的关

联较少是由于经济上的贫困，那么在经济发达地

区，代际之间的关联更少。这说明代际关系较少关

联不是经济贫困导致的被动的策略性应对，而是农

民主动选择的结果。虽然代际关系脱嵌化当前还没

有占据农村主流，在不同农村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表

现，但可以预见，这将是全国农村不可避免的共同

趋势。 

三、代际关系脱嵌化的社会经济诱因 

代际关系脱嵌化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紧密相

关。家庭经济模式的变迁为代际之间的脱嵌奠定了

经济基础，即家庭财产从可积累、可传递的土地变

为不可积累、不可传递的个体劳动力，家庭财产的

个体化弱化了代际之间经济上的传递与合作关系

以及父权权威。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民价值观念

的变迁导致代际责任伦理的弱化，进一步切割了代

际之间的经济关联，从而促成了代际关系脱嵌化。 

1.家庭财产个体化 

“同居共财”是中国传统家庭最核心的特征，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就提到，“农村中的基本

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这个群体的成员

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

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13]。正如滋贺秀三所言，

“同财共居的情况对中国人的家族生活来说是本

质性的要素”，“所谓家族共产制，通俗一点儿说，

就是家族靠一个钱袋来生活，各个人的勤劳所得全

部凑集到这个钱袋里，每个人的生计也全部由这个

共同的钱袋供给，从而财产作为共同的家产得到保

持”[14]。因此，家庭财产具有非个体性的特征。这

是由当时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中国传统农业

社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确立了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和生育单位的地位，家

庭作为一个整体占有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等生

产生活资料。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协力合作，付

出与收益难以进行清晰地划分，家庭财产具有共有

的性质。传统社会最主要的家庭财产——土地具有

累积性，能够在代际之间传递与继承，从而将家庭

成员关联起来，这是家庭伦理的经济基础。家庭财

产的所有权人一般是作为家长的父亲，家长制的原

则又强调家长对家产的管理权和支配权，从而维持

了家庭财产的公共性和父代权威。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以及市场化，农民家庭财

产日益个体化，一方面农民个体都是从村集体获得土

地，而不是从家庭中继承土地，土地已经不是家庭所

有的公共财产，代际之间在土地上所形成的经济继承

关系丧失。另一方面，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农民主要

通过个体劳动力获得收入，父代和子代各自从市场中

获得收入，经济生产上的合作关系被割断。当前农民

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便是个体化的劳动力，劳动力具有

不可累积性，无法在代际之间传递，生产也不需要代

际合作。家庭财产的主要来源与内涵的变化为家庭财

产个体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即使代际双方居住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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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也形成了两个核算单位。 

案例 3：湖北省荆门市沙村一个农民说：“表面

上父子没有分家，但是儿子媳妇吃的是父母的，积

攒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我已经说不清楚是否分家

了，说没有分家，我们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共同

吃饭，说不分家，父子都是各自管各自的钱。” 

家庭财产的个体化使得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界线

清晰，减少了经济生产中的关联与合作。代际之间

经济上的继承关系也极大弱化，除了农村中价值不

高的房屋以及少量的现金，子代几乎没有从父代手

中继承到家产。相反，个体对自己的经济收入具有

独立的处置权，代际之间在家庭经济层面独立化。

与此同时，父代丧失家庭财产的管理权，以及父代

在市场经济中居于弱势地位，使得弱化的父代权威

难以维持家庭财产的公共性。当然，家庭财产的个

体化也为老年人从对子代家庭独立出来奠定了经济

基础，父代独自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能够获得远比

农业生产更多的收入，这为父代从代际失衡中脱离

出来提供了经济支持。换言之，父代不再是代际不

平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主动选择不与子代进

行不平等的交换，进一步促成了代际关系脱嵌化。 

2.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家庭不仅仅是满足农民基本生活和交往的单

位，更是农民的精神归属。按照阎云翔对中国家庭

模式研究的分类，从家庭性质和价值层面上分析农

民社会行为显然属于“文化家庭模式”[15]。农民在

家庭中生产、生育、祭祀等实现家庭延续的目标，

使个体的有限生命在这种家庭延续中获得无限意

义感，从而获得本体性价值[16]。传宗接代是农民的

核心价值观和人生意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

父代要不断给子代输入资源，不仅要抚养子女，并

且给儿子建房、娶媳妇，完成他们成家立户的人生

任务；当父代丧失劳动能力时，子代必须承担为父

代养老送终的伦理责任。这样父代通过生养子女和

为家庭贡献实现了生活的价值，子代通过无条件、

自主地赡养父代来回报养育之恩，代际之间的付出

和回报具有情感性和伦理性。农民在传宗接代的过

程中践行人生意义和获得精神慰藉，老年人在儿孙

的奉养孝敬中安享天伦之乐。传统时期代际之间的

责任伦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上的物质交换关系，还

蕴含着传统儒家文化意义，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的

道德约束。 

当前农民价值观念变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在微观层面上是家庭理性化的结果，年轻一代

认为生养后代是父母天经地义的责任、不必求回

报，子代将赡养老人量化为一项项具体的指标，并

且有相应的资源与之对应，将老人的付出与子女的

回报做量的计算，代际关系从责任伦理转变为经济

理性，甚至出现了代际剥削现象。代际关系失衡使

得父代逐渐转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随之而来

的是父代在处理与子代的关系时也日趋理性化和

均衡化，父代减少对子代的付出和伦理责任。在宏

观层面上是农村现代化的结果，由于现代性因素与

市场经济的持续冲击，传统农民以“传宗接代”作

为基本追求的本体性价值被动摇，农民不再把传宗

接代、养育子女当做自己的人生意义，农民家庭本

位观念和孝道淡漠成了普遍现象。市场经济的价值

观念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增强，农民更加注重

现世生活与个体的享受。农民的人生哲学不再是传

宗接代，而是“辛苦的做，快乐的享受”。 

案例 4：湖北省孝感市文家村一个农民说：“我

一年收入 5～6万元，生活开支 1.5 万，闲冬玩花 2

万，储蓄 2万。我只忙半年，闲冬去城里玩，我的

面包车开着玩，不拉客人赚钱。赚那么多钱干嘛？

我有吃有喝就行了，做半年玩半年多快活。我给儿

子买房，儿子干嘛？我不要的钱留给他。我现在还

年轻，一年存 1 万，十年就 10 万了。自己生活顺

心就行了，生活很知足。奋斗到死了，我没有享受

到多不划算。让儿子自己奋斗，钱够儿子用就行了。

我对儿子说房子是自己做的，让儿子自己建房结

婚，我不能说房子是我父亲建的，不然他以后让我

买房子给他。” 

当农民丧失对家庭的伦理责任时，他们更加注

重个体的享受与当下的生活，减少对父代或子代的

责任，既包括减少对父代情感和精神的付出，也包

括减少对子代的付出。这就进一步导致代际关系独

立化、冷漠化。代际失衡模型中子代的价值观念已

经发生了变化，而父代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变

化，代际交换模型中父代期待通过自己的付出获得

子代的赡养，不得不接受不均等的交换关系。而一

旦他们不再期待子代的赡养，从这种失衡的关系中

挣脱出来，代际关系脱嵌化也就形成了。 

四、代际关系脱嵌化的社会效应分析 

代际关系脱嵌化最直接最显著的社会效应是

诱发农民家庭养老方式的变迁，农民从依赖子女赡

养转变为主要依靠自己养老。这在农民的心理认知

和行为上都有所体现。当前，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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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民的自主养老状况呈现较大差异，农民自主养

老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并遭遇了一系列困难。 

家庭养老一直以来是农村主要的、甚至是唯一

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方式的长期存在和延续，不

仅仅在于外在的客观经济社会条件使得政府或者社

会难以承担农民的养老负担，还在于家庭养老方式

的内在优势[17]。尽管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农民将花

在子女身上的资金储蓄起来自己养老更加可靠，但

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农民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与储蓄都

分给子女，将自己的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这是因

为他们不是简单地考虑子女在经济层面上的供养，

而是还需要考虑子女在生活上的照料和情感上的慰

藉。在他们看来，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和照顾的晚

年生活是孤寂的，也难有幸福感可言，因此农民依

赖家庭养老才能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代际关系脱嵌化使得自主

养老成为一些农民的主动选择。父代尽量少与子女

联系，尽量将子女从身边推开。因为让子女在身边

生活，他们总要帮子女照顾小孩，自己种植的粮食、

蔬菜等总要无偿分给子女一些，也免不得从经济上

资助子女。他们将自己的经济收支、情感、精神慰

藉等从子女身上脱离开来，依靠自己解决养老问题，

也接受养老院和雇请保姆。当农民依赖家庭养老时，

子代“两头走”的婚姻模式以及招上门女婿主要是

为了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18]。当农民不再依赖家庭养

老时，他们不要求子女在婚姻上“两头走”或者招

上门女婿。当只有女儿时，他们更愿意将女儿嫁出

去，甚至有农民希望将儿子入赘，即使只有一个儿

子也要分家，表明他们自主解决养老问题的态度和

心理认知。 

农民自主养老在行动上表现为，当农民期待子

代赡养时，他们将所有的资金都花到子女身上，会

一直劳动到不能劳动为止，只有到年老时才会面临

养老问题。当农民不再期待子代赡养时，那么农民

养老不仅是年老后考虑的问题，而是农民正值盛年

就要开始考虑和筹划的问题。调查发现，越来越多

的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前提下开始购买商业养

老保险，在子女结婚之后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养老事

业。如案例 5所示，有农民还会做更精细的打算，

按照每天的花费计算需要储蓄的资金数量。一般情

况下一对老年夫妻一年的花费是 2万元左右，他们

从 60 岁开始计算，预计自己活到 80 岁，那么在 60

岁之前至少需要储蓄 40 万元。 

案例 5：吴军，73 岁，湖北荆门市鄂村人。2

个儿子都在外面务工，吴军与老伴生活在一起。吴

军积蓄有10万元。现在种地每年纯收入 6 000 元，

每年开支4 000～5 000 元，还能够结余1 000～2 000

元。吴军仔细计算了夫妻俩的生活开支，以对自己

的生活进行安排。吴军还计算了当自己不再劳动时

自己的储蓄可以支持多长时间。根据他的计算，吴

军夫妻两每天的生活费用是 12元钱，每月是 300多

元，其中水电气 100元、米 100元、油 20元、肉鱼

100 元。吴军喜欢打牌，但考虑到收入不高，从来不

主动打牌，只有当有其他人邀请时他才去打牌。 

在反馈型代际关系中，子女赡养父母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并且已经深化到内心中，是一种情感的自然

流露。赡养老人、孝敬父母是诸多国人骄于西方人的

文化传统，以传统孝义与反馈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式

家庭养老”，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责任伦理性。交换

型代际关系或代际关系失衡表明子代对父代在伦理

和情感层面的疏离，但是子代对父代在经济上还保持

着交换关系和赡养关系。代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家庭养

老的伦理责任弱化，“功利养老主义”凸显[19]，但农村

养老仍然靠家庭成员来维持，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并没

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少边

穷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唯一的养老方式。代际关系

脱嵌化所导致的农民自主养老意味着存续几千年的

中国养老方式的根本性变迁。 

从工业化国家的养老方式变迁来看，养老方式

都出现了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演变过程，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是现代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当

家庭养老式微而社会养老并未发展起来时，代际关

系脱嵌化所带来的自主养老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养

老方式。在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足以及国家财

政实力难以完全承担农民养老的情况下，农民自主

养老主要依赖自己的劳动和储蓄能力。当养老主要

依靠不确定的个体能力时，农民自主养老的不确定

性大大增强。从总体来看，尽管随着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自主养老的状况会逐步好

转，但在养老风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层面仍然

面临一系列困境。 

一是老年人风险抵抗能力不足。农民可以通过

储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满足其养老需要，

但是这种养老方式的风险抵抗能力不足。自主养老

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大部分农民通

过储蓄养老，储蓄养老不可避免面临货币贬值风

险。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农民来说，他们累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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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机会和资源非常有限，养老状况不容乐观。中

西部地区就出现了不少贫困家庭老年人自杀的现

象[20]。二是不管是依靠自己劳动、储蓄还是农村养

老保险等方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而无法解决看病

问题，尤其是当老年人遇到大病时，只能束手无策。 

二是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当前农民自主

养老还停留在解决吃住问题的层面，当他们还有生

活自理能力的时候，其生活照料不存在问题。当前

农村养老机构发展不足以及农民还没有形成依靠

养老机构养老的意识，当农民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时，其生活照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农村调查时

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当老伴去世之后，另外一

个老人不久也会去世。这是由于老伴去世后，老年

人缺少生活上的照料和情感上的慰藉。 

三是老人的精神福利缺乏。传统时期，农民从

子孙家庭中获得天伦之乐，从子孙的关心和尊敬中

获得精神慰藉和情感满足。代际关系的脱嵌化意味

着农民再也不能从家庭中获得精神福利，农民自主

养老缺乏精神福利。虽然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成

立了老年人协会，国家也逐渐重视农村文化建设，

但是大部分地区老年人协会建设以及文化建设都

存在一系列问题，还难以给老年人提供精神福利。

经济上的供养水平与精神福利并不一定是对等的，

虽然一些农民承受代际剥削但是代际关系是温情

脉脉的，代际关系失衡下的老人将精神寄托在子代

的身上，并不缺乏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说，与代

际关系失衡下的老年人相比，采取自主养老方式的

农民的经济供养水平可能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其

精神福利远远不及他们。 

综上所述，随着代际关系脱嵌化，父代价值观

念发生了改变，一些农民不再依赖子女赡养，主动

地从家庭养老中脱离出来自主养老。虽然随着农民

自主养老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商业养老保险

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基础养老保险支持力度增强，农

民自主养老经济层面上的供养状况将逐步好转，社

会养老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解决生活照料问题，但是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等却还没有有效的替代解决方

案。国家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如大力发展农村老

年人协会、农村文化组织、老年人贫困救助、失能

老年人照料等，解决农民自主养老存在的困难，以

应对农村代际关系脱嵌化带来的挑战。 

注释： 

①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的人名和地名均进行了匿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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